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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科

工” ）函证，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近日公司股票涨幅较大，偏离公司基本面，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9年6月20日、6月21日、6月24日，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面临的生产经营环境没有发生变化，受国内去产能、去库存的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市场整

体需求不足；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加剧，产品盈利空间被压缩，公司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压力，但公司内部生

产秩序一切正常。

（二）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航天科工核实，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对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发行股份、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经公司核查，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

何变化或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一）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航天科工目前未筹划并购重组、发行股份、债务重组、业务重组、

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业绩亏损

公司2018年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478.77万元，2019年一季度实现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24.13万元，具体情况请查询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和《2019年一季度

报告》。

（二）公司股票市盈率绝对值较高

截至2019年6月24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10.99元。 公司2018年每股收益为-0.39元，2019年一季

度每股收益为-0.03元，公司市盈率绝对值处于历史较高值。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证监会行业

市盈率显示，公司所处的汽车制造业市盈率为14.68，公司市盈率绝对值明显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

（三）公司垃圾分类业务比重较小

近期，国家党中央、国务院政对垃圾分类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并作出重要指示，多地相继出台

相关政策推动垃圾分类。 公司主营业务包含环保装备与服务板块，并于2019年开始开展垃圾分类业务，

当前垃圾分类业务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较小， 同时由于目前国内垃圾分类业务尚处于起步阶

段，上述政策的出台对公司短期业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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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7日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 ）下发的《关于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89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于2019年6

月24日之前，针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书面回复上交所，同时对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作相应修改。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中介机构及相关方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

落实和回复。鉴于本次《问询函》涉及的部分事项尚需进一步完善和补充，相关工作预计无法在2019年6

月24日前完成。 经与有关各方充分讨论、审慎研究，为确保回复内容及后续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经公司向上交所申请，将延期回复本次《问询函》，并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上交所并对外披露，延期

回复时间预计不晚于2019年7月1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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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取消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

1.�取消的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取消的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2019年6月27日

3.�取消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650 彤程新材 2019/6/13

二、取消原因

2019年6月4日，公司发布《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033），

该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2019年6月15日，公司发布《关于2019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鉴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尚需进一

步准备，公司为保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将本次股东大会延迟至2019年6月

27日召开，股权登记日不变。

公司于2019年6月17日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896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中介机构及相关方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鉴于

本次《问询函》涉及的部分事项尚需进一步完善和补充，相关工作预计无法在2019年6月24日前完成，

经与有关各方充分讨论、审慎研究，公司为保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

事会决定取消原定于2019年6月27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将努力加快推进相关工

作。

三、所涉及议案的后续处理

公司董事会决定取消原定于2019年6月27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将根

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进展情况，再行决定会议时间安排。

公司董事会对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并感谢广大投资者给予公司的支持与理解。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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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审理终结。

●案件涉及金额：人民币5,600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2018年， 公司通辽市大青沟项目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

909.82万元。 本公告所述的诉讼案件已移送公安局，尚未有结论性意见，案件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是否产生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5日披露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

公司累计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2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现就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亚明照

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亚明” ）诉辽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建工” ）、科左后

旗大青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河南亚明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辽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科左右旗大青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 河南亚明照明科技有

限公司向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 解除原告与辽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之间

的《通辽市大青沟地质公园马头琴景观路灯项目供应与安装合同》、《通辽市大青沟地质公园路灯智慧

控制系统变压器供应与安装工程项目合同》、《更正合同书》；2、 判决辽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原告

工程款5,600万元；3、判决科左后旗大青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

连带支付责任。 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10日原告与辽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大庆龙华分公司签订《通辽

市大青沟地质公园马头琴景观路灯项目供应与安装合同》、《通辽市大青沟地质公园路灯智慧控制系统

变压器供应与安装工程项目合同》各一份，约定由原告为被告承包的内蒙古通辽市大青沟地质公园项

目提供景观路灯及智慧控制系统变压器供应与安装施工。 合同约定了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合同签订后，

原告即按约定进行设计、制作、施工及安装工作。 2017年12月20日，被告以龙华分公司注销为由，以辽宁

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了《更正合同书》， 约定原龙华分公司的权利义务改由辽宁建工承

担，由原告继续承担项目施工任务。施工期间，当地旅游管理部门以项目没有环评手续为由，勒令原告停

工，2018年5月，旅游管理部门强行将安装好的2,000盏路灯拆除。上述项目，原告已完成工程量5,600余

万元。另，科左后旗大青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施工项目业主。原告认为，原告与辽宁建工之间的建

设工程合同合法有效，应当予以保护；旅游公司作为项目业主，负有支付工程款和项目环评的义务。现本

项目因客观原因无法履行，故要求解除原告与辽宁建工之间的合同，由辽宁建工支付相应的价款，科左

后旗大青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在本案审理期间，辽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提出，该公司从未设立大庆龙华分公司，对与原告所签合

同不知情且不认可，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并向法院提交了复制于大庆市萨尔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分

公司注销登记材料目录》和公安机关出具的《公章刻制查询证明》、《印章刻制备案证明》等材料加以证

明。 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询问，原告对前述证据不持异议。

二、诉讼进展情况

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辽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案

涉合同系他人假冒该公司名义签订，使用的印章也非该公司依法刻制，且未经该公司许可，本案涉嫌刑

事犯罪。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河南亚明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321,800元退还河南亚明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亚明于2019年6月收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移送通知书》

[(2019)内05民初32号]。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原告与辽宁建工、科左后旗大青沟旅

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发现案外人徐永军、崔晓勇涉嫌犯罪，故依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将案件移送

科左后旗公安局。

三、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2017年三季度河南亚明就该项目确认了销售收入2,123.38万元， 后经公司自查， 该项目存在已实

施，但尚未履行招投标程序的情况，因此，该项目已确认的收入全部调减。 截至目前，该项目未确认销售

收入，2018年，公司通辽市大青沟项目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909.82万元。 本公告所述的诉讼案件已移

送公安局，尚未有结论性意见，案件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是否产生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河南亚明将向公安机关提交相关控告书并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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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6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徐虹中路8号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7,288,5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59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罗俊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长罗俊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董事朱玉明先生、林哲明先生出席

本次会议，独立董事谢荣兴先生、尧秋根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余董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陈海燕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李森柏先生、俞坚先生、段阳伟先生列席会议，

财务总监周瑜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288,4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288,4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288,4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288,4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288,4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288,4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288,4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18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2019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288,4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288,4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288,4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288,4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447,2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进行证券投资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288,4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55,447,2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2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55,447,2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3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

55,447,2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4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55,447,2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5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55,447,2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55,447,2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7

《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

职报告》

55,447,2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8

《关于支付2018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报酬与2019年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5,447,2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9

《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

55,447,2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1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55,447,2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11

《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55,447,2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12

《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55,447,2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13

《关于公司进行证券投资管

理的议案》

55,447,2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第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13项议案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2项议案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商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旭森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旭源投资有

限公司、乐源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旭森世纪投资有限公司和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军先生。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姜佳奇、樊素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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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华融晋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债务重组的审批程序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二○一九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二

○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以现场与通讯召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通知于二○一九年六月十九日以书

面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其中3名独立董事

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杨锦龙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经现场与通讯表决，以七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华融晋商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债务重组的议案》。 本次债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根据《公司章程》和《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债务重组的主要内容

公司原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于2017年9月1日

与华融晋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以下简称“华融晋商” ）签署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不良资

产批量转让协议》， 将其对本公司拥有的已逾期的本金为人民币118,999,990.00元债权及其项下的相

关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原贷款债权本金对应的利息、担保权利等）全部转让给华融晋商。

为妥善处理上述逾期债务，经过前期充分协商，华融晋商同意与公司进行债务重组，并签署《债务

重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1、原有债务金额确认：截至2019年3月20日，公司对华融晋商负有的债务余额为人民币131,044,

528.86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118,999,990.00元，利息及罚息金额为人民币12,044,538.86元。 自2019

年3月20日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以及截至本协议项下的重组债务偿还之日，前述债务本金仍在按照原有债

权文件的约定产生利息及罚息。 前述债务统称为“原有债务” 。

2、重组债务：双方一致确认，重组债务金额为人民币85,000,000元。

3、偿还期限：公司自愿在2019年6月30日前向华融晋商归还全部重组债务共计8,500万元。 若前述

偿还期限届满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还款。

4、债务豁免及完全清偿：如公司按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地向华融晋商偿还重组债务并完全履行本

协议约定义务及承诺，则于偿还期限届满之日，华融晋商应当豁免公司依据本协议所负原有债务扣除已

偿还的重组债务后的剩余金额，同时公司对华融晋商所负原有债务金额（为免疑义，包括债务本金以及

届时已经产生的全部利息和罚息）视为全部清偿完毕，且为公司的原有债务金额所提供的担保应立即解

除，如需办理相应的担保解除相关手续，华融晋商应当按公司及担保人的合理要求积极配合办理完毕。

如公司在本协议约定的偿还期限内，出现未能按本协议所约定按时、足额地偿还重组债务的情形，

或出现违反本协议约定义务和承诺的情形，华融晋商不予豁免公司债务及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华融晋商

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已收回的现金等额冲减华融晋商债权，冲减顺序按先利息、罚息后本金的顺序

执行，并要求公司偿还本协议约定的全部原有债务并追究公司违约责任，届时华融晋商有权按照原债权

文件计算公司应偿还的债务本息余额和要求担保人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5、协议的生效：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名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三、本次债务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务重组有利于推动公司逾期债务的解决，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 本次

豁免的债务本金及计算至重组完成日的全部利息、罚息等将计入公司当期营业外收入，对公司2019年度

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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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本次会议共有10项议案， 其中第8项议案， 审议 《关于修订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

案》，为需要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所审议的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的为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经审议表决，对于第8项议案，同意的票

数为12,943,06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2.7211%，没有获得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表决不通过。

除上述第8项议案之外，本次会议其余9项议案均为审议表决通过。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6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为陕西省西安市火炬路3号楼10层C座博通股份公司会议室；网络投票系统为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550,0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30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本公司” 、“博通股份” ）董事会召

集，董事长王萍主持。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蔡芳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萍出席本次会议，董事会秘书蔡启龙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韩崇华列

席本次会议；

4、 公司监事候选人梁彦勋列席和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博通股份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20,533 88.0672 2,277,391 9.2765 652,100 2.6563

2、议案名称：审议《博通股份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20,533 88.0672 2,277,391 9.2765 652,100 2.6563

3、议案名称：审议《博通股份2018年年度报告》和《博通股份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20,533 88.0672 2,277,391 9.2765 652,100 2.6563

4、议案名称：审议《博通股份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15,833 86.8261 2,582,091 10.5176 652,100 2.6563

5、议案名称：审议《博通股份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05,933 77.8244 2,582,091 10.5176 2,862,000 11.6580

6、议案名称：审议《博通股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293,533 70.4420 5,051,991 20.5783 2,204,500 8.9797

7、议案名称：审议《博通股份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75,250 78.5141 3,367,791 13.7180 1,906,983 7.7679

8、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43,062 52.7211 11,606,962 47.2789 0 0.0000

9、议案名称：审议《关于注销西安博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42,082 55.9758 4,098,091 16.6928 6,709,851 27.3314

10、议案名称：审议《关于选举梁彦勋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14,282 61.9725 3,599,559 14.6621 5,736,183 23.365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2,868,0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3,123,583 35.0273 3,589,460 40.2516 2,204,500 24.7211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301,888 47.0944 1,462,531 52.9056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301,888 47.0944 1,462,531 52.9056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审议《博通股份董事会2018年

度工作报告》

8,752,471 74.9229 2,277,391 19.4949 652,100 5.5822

2

审议《博通股份监事会2018年

度工作报告》

8,752,471 74.9229 2,277,391 19.4949 652,100 5.5822

3

审议《博通股份2018年年度报

告》和《博通股份2018年年度

报告摘要》

8,752,471 74.9229 2,277,391 19.4949 652,100 5.5822

4

审议《博通股份独立董事2018

年度述职报告》

8,447,771 72.3146 2,582,091 22.1032 652,100 5.5822

5

审议《博通股份2018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6,237,871 53.3974 2,582,091 22.1032

2,862,

000

24.4994

6

审议《博通股份2018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4,425,471 37.8829 5,051,991 43.2460

2,204,

500

18.8711

7

审议《博通股份关于续聘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6,407,188 54.8468 3,367,791 28.8289

1,906,

983

16.3243

8

审议《关于修订西安博通资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75,000 0.6420 11,606,962 99.3580 0 0.0000

9

审议《关于注销西安博通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874,020 7.4817 4,098,091 35.0805

6,709,

851

57.4378

10

审议《关于选举梁彦勋为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346,220 20.0841 3,599,559 30.8129

5,736,

183

49.103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共有10项议案，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第1、2、3、4、5、6、7、9、

10项议案为需要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所审议的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同意的为审议通过；第8项议案为需要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所审议的

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的为审

议通过。

经本次会议审议和表决，第1、2、3、4、5、6、7、9、10项议案已获得了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同意，审议通过；第8项议案没有获得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审议不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龚健、马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4日

股票代码：

600455

股票简称：博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2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的新任主席一项议案。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2019年6月24日，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本公司” 、“博通股份” ）在陕西

省西安市火炬路3号楼10层C座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2019年6月14日公司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及监事候选人发出了监事会会议通知和会

议材料。

3、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9年6月24日在陕西省西安市火炬路3号楼10层C座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

召开。

4、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5、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梁彦勋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监事审议表决通过，本次监事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同意选举梁彦勋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的新任主席，任期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6月24日

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关于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 ）于2019年6月24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现场会议于2019年6月24日14时30分在陕西省西安市火炬路3号楼10层C座博通股份会议室召开，

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龚健律师、马乐律师（以下

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

会规则》” ）以及《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前述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的合法有效

性、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的合法有效性等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

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同意，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

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断， 并据此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共十项议案，其中第八项议案《关于修订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系

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根据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该议案12,943,062�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7211� %� ，

未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因此议案八表决结果为不通过，其余

议案表决结果均为通过。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6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上述通知列明了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会议审议事项、股东大会登记方法、召开方式等重大会议事

项。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

律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2019年6月24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其中现场会议于2019年6月24日14时30分在陕西省西安市火炬路3号楼10层C座博通股份

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议程与公告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2、公司董事长王萍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主持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

律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第六届董事会召集，经本所律师核查，第六届董事会的成立合法，董事会成员身份

合法，作出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合法。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和授权委托书，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

表股份总数12,943,0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228%。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18名， 代表公司股份11,

606,9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836%。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现场表决和网络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20� 人， 代表股份24,550,

0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064%。

经核查， 各股东均为截止2019年6月17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3、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为公司在职人员。

4、出席会议其他人员

出席会议其他人员均为公司董事会邀请出席会议人员。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博通股份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2、《博通股份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3、《博通股份2018年年度报告》和《博通股份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4、《博通股份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5、《博通股份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博通股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博通股份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关于修订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9、《关于注销西安博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10、《关于选举梁彦勋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的内容一致，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通知所列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按《公司章

程》的规定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本所律师见证了计票、监票的全过程。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服务系统提供了网络投票结果。

根据统计结果，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博通股份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1,620,53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672%；2,277,391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65%；652,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63%。 表

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8,752,471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4.9229%；2,277,391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949%；652,1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22%。

2、《博通股份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1,620,53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672%；2,277,391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65%；652,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63%。 表

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8,752,471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4.9229%；2,277,391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949%；652,1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22%。

3、《博通股份2018年年度报告》和《博通股份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21,620,53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672%；2,277,391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65%；652,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63%。 表

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8,752,471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4.9229%；2,277,391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949%；652,1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22%。

4、《博通股份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21,315,83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261%；2,582,091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76%；652,10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63%。

表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8,447,771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2.3146%；2,582,091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032%；652,1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22%。

5、《博通股份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19,105,93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244%；2,582,091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76%；2,862,00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580%。 表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6,237,871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3974%；2,582,091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032%；2,862,000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994%。

6、《博通股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17,293,53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4420%；5,051,991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783%；2,204,50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97%。 表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425,471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7.8829%；5,051,991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2460%；2,204,500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711%。

7、《博通股份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19,275,250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141%；3,367,791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180%；1,906,983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679%。 表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6,407,188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4.8468%；3,367,791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289%；1,906,983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243%。

8、《关于修订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12,943,062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7211%；11,606,962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789%；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表决结果

为审议不通过。

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75,000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20%；11,606,96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80%；0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关于注销西安博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13,742,082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9758%；4,098,091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928%；6,709,851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314%。 表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874,02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17%；4,098,091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805%；6,709,851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4378%。

10、《关于选举梁彦勋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15,214,282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725%；3,599,559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621%；5,736,183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3654%。 表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346,22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0841%；3,599,559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129%；5,736,183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030%。

公司制作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和会议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等相关人员签字。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议案八系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该议案12,943,

062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7211%， 未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因此议案八表决结果为不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

律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在此确认：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

2、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3、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加盖本所印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

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方燕

经办律师：龚健马乐

2019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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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

2019年6月20日、2019年6月21日、6月24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怡球（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球香港” ）征询以及与实际

控制人确认，截至本公告日，除公司拟对实际控制人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

理序号：190033号） 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外，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

●2019年4月29日公司、公司董事长黄崇胜先生，时任公司董事黄韦莛女士，时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WONGSOONMING先生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

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

司进行立案调查并对上述人员进行调查。 截至本公告日，该调查仍在进行中，公司及相关人员将积极配

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9年1月9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并于2019年1月16日收到中

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190033号）。 该非公开发行项目目前

属于中止状态，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截至2019年3月31日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328,575,580.19元，同期比下降16.65%，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8,544,960.68元，同期比下降88.89%，公司资产负债率为45.98%。

●公司经营范围：铝合金锭和废料贸易。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股票于2019年6月20日、2019年6月21日、6月24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核实如下：

（一）经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经向公司控股股东怡球香港以及与实际控制人征询确认，截至本公告日，除公司拟对实际控

制人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理序号：190033号）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尚存在不确定性外，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

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除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外， 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

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24日


